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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33层公司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8,481,4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663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陈东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26,426 99.9757 155,000 0.024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26,426 99.9757 155,000 0.0243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26,426 99.9757 155,000 0.0243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26,426 99.9757 155,000 0.024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26,426 99.9757 155,000 0.0243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26,426 99.9757 155,000 0.024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公司 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26,426 99.9757 155,000 0.0243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26,426 99.9757 155,000 0.0243 0 0.0000

9、

议案名称：《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14,026 99.9737 155,000 0.0242 12,400 0.0021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26,426 99.9757 155,000 0.0243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申请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306,668 99.1895 5,174,758 0.8105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0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14,026 99.9737 155,000 0.0242 12,400 0.0021

13、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0年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314,026 99.9737 155,000 0.0242 12,400 0.002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19年年

度报告正文及摘

要》

236,443,632 99.9344 155,000 0.0656 0 0.0000

2

《公司2019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

告》

236,443,632 99.9344 155,000 0.0656 0 0.0000

3

《公司2019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236,443,632 99.9344 155,000 0.0656 0 0.0000

4

《公司2019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

告》

236,443,632 99.9344 155,000 0.0656 0 0.0000

5

《公司2019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236,443,632 99.9344 155,000 0.0656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236,443,632 99.9344 155,000 0.0656 0 0.0000

7

《公司 2019年社

会责任报告》

236,443,632 99.9344 155,000 0.0656 0 0.0000

8

《公司2019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

236,443,632 99.9344 155,000 0.0656 0 0.0000

9

《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 2019年 履

职情况报告》

236,431,232 99.9292 155,000 0.0655 12,400 0.0053

10

《关于公司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236,443,632 99.9344 155,000 0.0656 0 0.0000

11

《关于为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及子公

司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申请的

议案》

231,423,874 97.8128 5,174,758 2.1872 0 0.0000

12

《关于开展2020

年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236,431,232 99.9292 155,000 0.0655 12,400 0.0053

13

《关于开展2020

年商品衍生品交

易业务的议案》

236,431,232 99.9292 155,000 0.0655 12,400 0.005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申请的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

律师：庄宗伟、郑芙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

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以及投票表决人员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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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5月15日在

上海召开。 会议由孔庆伟董事长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 本公司监事、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赵永刚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永刚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或至本人任职年限止）。

赵永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俞斌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俞斌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或

至本人任职年限止）。

俞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马欣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马欣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聘期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或至本人任职年限止）。

马欣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张远瀚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财务

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远瀚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财务负责人，聘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或至本人任职年限止）。

张远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张卫东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合

规负责人、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卫东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合规负责人、总法律

顾问，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或至本人任职年限止）。

张卫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邓斌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的议

案》

同意聘任邓斌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或至本人任职年限止）。

邓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钱仲华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审计师、审计

责任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钱仲华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审计师、审计责任人，聘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或至本人任职年限止）。

钱仲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6日

附件：

赵永刚先生简历

赵永刚先生，1972年11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赵先生曾任太保寿险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党群部副部长、部长，太保寿险战略转型办公

室主任、黑龙江分公司总经理、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太保寿险工会主席、人力资源总监，本公司工会主

席等。

赵先生拥有学士学位、经济师职称。

俞斌先生简历

俞斌先生，1969年8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太保产险董事。

俞先生曾任太保产险非水险部副总经理、核保核赔部副总经理、市场研发中心总经理、市场部总

经理，太保产险市场总监、副总经理，本公司助理总裁等。

俞先生拥有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

马欣先生简历

马欣先生，1973年4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太保产险董事，太保寿险董事，长江

养老董事。

马先生曾任太保寿险陕西分公司总经理，本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战略转型办公室主任、转型

总监等。

马先生拥有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

张远瀚先生简历

张远瀚先生，1967年11月出生，现任本公司总精算师、财务负责人，太保产险董事，太保寿险董事，

太保资产董事。

张先生曾任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精算师、副总经理、副总裁，生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总精算师，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精算师，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太保安联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首席风险官等。

张先生拥有硕士学位，是中国精算师协会理事，具有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美国精算师学会会员

资格。

张卫东先生简历

张卫东先生，1970年10月出生，现任本公司首席风险官、合规负责人、总法律顾问，太保产险董事，

太保寿险董事，太保资产董事，长江养老董事。

张先生曾任本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风险合规总监，太

保产险董事会秘书，太保寿险董事会秘书，太保资产董事会秘书等。

张先生拥有大学学历。

邓斌先生简历

邓斌先生，1969年11月出生，现任本公司首席投资官，太保香港首席投资官，太保资产董事。

邓先生曾任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人事司干部、美国国际集团（AIG）集团风险管理部中台部

门主管、风险管理部亚太区分部（除日本）市场风险管理主管，友邦保险集团市场风险主管、投资分析

总监、投资方案暨衍生品总监，中国战略项目总监等。

邓先生拥有硕士学位，并拥有特许金融分析师、金融风险管理师资格。

钱仲华先生简历

钱仲华先生，1962年7月出生，现任本公司总审计师、审计责任人。

钱先生曾任太保寿险苏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江苏分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广东分

公司总经理，太保寿险副总经理、总经理等。

钱先生拥有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职称。

证券代码：

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14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达商贸” ）持有公司股份167,479,2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74%，科达商贸累计质押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130,815,160股（含本次质押）， 占公司总股本的13.07%，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8.11%。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接到控股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通知，科达商贸2017年向华鑫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资17,325万元，现在展期一年，需补充质押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具体事

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科达商

贸

是 7,720,000 否 是

2020-05

-14

2021-05

-17

华鑫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4.61 0.77

自身生

产经营

合计 / 7,720,000 / / / / / 4.61 0.77 /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科达商贸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科达商贸 167,479,222 16.74 130,815,160 78.11 13.07

23,200,

000

0 376,490 0

合计 167,479,222 16.74 130,815,160 78.11 13.07

23,200,

000

0 376,490 0

二、控股股东质押情况说明

1、科达商贸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606.916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7.5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6%，对应融资余额为15,812万元。 未来一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

份）的质押股份数量为8474.6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50.6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8.47%，对应

融资余额为37,220万元。 科达商贸目前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 以上质押股份所对应的融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收入、自有资金、出售资产、股票红

利、投资收益等，将根据上述资金来源妥善安排款项偿付。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科达商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融资成本和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

响的情况。

（2）截至目前，本次质押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不会对公司股

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后续如出现风险，科达商贸将采取包括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

应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3）本次质押所融资金主要用于科达商贸自身经营需要，不存在被用作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银华华茂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1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华茂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华茂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52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5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 《银华华茂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等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5月8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1.095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23,479,115.4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48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度第一次

注：《银华华茂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未对银华华茂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每次基金收益分配金额占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比例做出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年5月18日

除息日 2020年5月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5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NAV)

确定日：2020年5月18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收益分配手续费;

2)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注：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当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金额，不足以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登记机构可将该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转为基金份额。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红利发放办法

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0年5月19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0年5月18日除息后净

值进行计算，并于5月19日将份额计入其基金账户。 投资者应于2020年5月20日进行份额确认查询。

3.2提示

1)权益登记日有效申购申请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收益分配权益，权益登记日

有效赎回申请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收益分配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

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0年5月18日)最后一次选择的

分红方式为准。

3.3咨询途径

1)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10-85186558，400-678-3333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yhfund.com.cn

3)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689

证券简称：远大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30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记票。

二、会议通知及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2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5日下午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27号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张楠女士

6、表决方式：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51,882,666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33.72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22,771,0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93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9,111,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90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8,382,497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4.63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9,270,8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4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9,111,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90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847,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4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4％；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847,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4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4％；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847,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4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4％；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9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847,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4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4％；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847,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4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4％；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847,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4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4％；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847,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4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4％；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46,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4％；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4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4％；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属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了

相关议案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847,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4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4％；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独立董事分别进行了述职， 向股东大会提交了《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公司独立董事将2019年度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情况及保护

投资者权益方面等履行职务情况向大会进行了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

表）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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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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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5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15日下午14：

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的委托代理人代表股东26人， 代表公司股份595,

735,0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0889%。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

议，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本次股东会议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股

东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46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弃权240,0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二）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46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弃权240,0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三）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46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弃权240,0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四）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66,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7%；反对428,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弃权240,0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673,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4.1024%%；反对428,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3.7816%；弃权240,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1160%。

（五）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46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弃权240,0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70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63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3.7938%；反对703,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2062%；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70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63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3.7938%；反对703,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2062%；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21,5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2%；反对70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弃权9,6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628,4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3.7092%；反对703,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2062%；弃权9,6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846%。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70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70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70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对重庆北部宽仁医院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70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63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3.7938%；反对703,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2062%；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向重庆北部宽仁医院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70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63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3.7938%；反对703,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2062%；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31,1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703,9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638,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3.7938%；反对703,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2062%；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境外发行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93,168,57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2%；反对2,566,494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8%；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775,406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77.3716%；反对2,566,494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2.6284%；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6日


